中 共 湖 南 省 委 组 织 部

湖  南  省  人  事  厅

湖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湘人发[2008)133号


关于认真做好2009年度全省公务员考试

录用计划与职位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委组织部，各市州人事局、编办，省直各单位人事(干部)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公务员考试录用的有关规定，为做好2009年度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下同)考试录用计划与职位的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09年度考试录用工作继续按照全省统一组织部署、统一命题制卷、统一考试时间、统一阅卷评分，省、市州分级组织实施的方式进行。

二、公务员考试录用计划与职位申报工作必须在机构编制部门核定的编制数额内进行。各地、各单位在申报2009年考试录用计划职位时，可将2009年6月30日前的空缺职位计算在内。

要严格按照湘编L2008]6号文件要求，党政机关凡属超编的，2011年前自然减员空出的行政编制，主要用于消化超编人员，原则上不得用于新招录工作人员。是否空编或超编，省级和市州级均以直属各部门为单位，县市区以县市区直机关为单位，乡镇以所在县市区所有乡镇为单位计算。

三、根据全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工作会议精神，省、市州级机关(含同级垂直管理机构)的招考计划中，用于招考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职位原则上不得低于计划数的二分之一，县级机关(合同级垂直管理机构)用于招考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职位，原则上不得低于计划数的三分之一。2009年乡镇机关可拿出一定数额的公务员编制(岗位)，面向实绩突出，年龄在40岁以内，有中专、高中以上学历，任职时间3年以上的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定向考录。

四、省直单位申报考试录用计划与职位的，填写《省、市州、县(区、市)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计划与职位申报表》(见附件1)，经省编办核编后，党群系统各单位报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政府系统各单位报省人事厅公务员管理处。

市州以下各级机关申报考试录用计划与职位的，填写《省、市州、县(区、市)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机关工作人员)计划与职位申报表》(见附件1)、《市州以下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机关工作人员)计划汇总申报表》(见附件2)，经市州编办核编后，党群系统的由市州委组织部统一汇总，报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政府系统的由市州人事局统一汇总，报省人事厅公务员管理处。从村干部中考录乡镇公务员的计划与职位，由市州汇总后分别报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省人事厅公务员管理处。

省以下垂直管理单位及省直监狱与劳教单位，由省级业务主管部门统一汇总，并经省编办核编后，报省人事厅公务员管理处。

全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考试录用工作人员的计划与职位申报工作另行布置。

各招考单位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按照公务员法和中组部、人事部印发的《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科学合理地设置职位条件。职位类别分综合管理类(A类)、专业技术类(B类)、行政执法类(C类)。除个别特殊职位经省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外，不得有地域、学历性质、性别、降低年龄等限制。综合管理类(A类)公务员原则上不得有专业限制。各招考单位一般不再进行专业考试，个别特殊职位需进行专业考试的，必须在申报考录计划的同时申报，经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后与考录计划同时统一公告。

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对省直机关及市州申报的考试录用计划与职位审核同意后，统一予以公告，实际录用数严格控制在录用计划内。

五、公务员考试录用计划与职位数请于2008年12月19日前上报，并同时报电子版(Excel表格)，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单位：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0731—2689101)、省人事厅公务员管理处(0731—2219276)。

附件：1、省、市州、县(市、区)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机关 工作人员)计划与职位申报表

      2、市州以下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机关工作人员)    计划汇总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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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省、市州、县（区、市）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机关工作人员）计划与职位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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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单位类别请选填下列序号之一：1、七类机关；2、参照管理单位；二、职位类别：A类（综合管理类）；B类（专业技术管理类；C类（行政执法类）。三、职位其他要求填报在“备注”栏中。

填报单位：                           联系人及电话：                           编制部门意见：
附件2：
市州以下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机关工作人员）计划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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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部意见：                       人事局意见：                          编办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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